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小字第26號

原      告  許雅華  

訴訟代理人  蔣佳吟律師

被      告  裕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高煌  

訴訟代理人  趙清明  

0000000000000000

            徐素嬌  

            林怡秋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

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1年7月4日受雇於被告擔任會計課

管理師，約定試用期3個月，月薪新臺幣（下同）36,000

元，轉為正式後月薪為37,000元。原告於111年9月24日中

風，雖多次請病假，惟並未超過法定上限，被告竟於112年1

月將原告降薪為34,000元，惟被告所為降薪違反勞動基準法

（下稱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規定，原告得依勞基法第2

2條第2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不當扣薪之薪水差額53,7

90元、資遣費差額4,332元。又被告已不當扣薪後之薪水為

原告投保，以致原告所受領失業給付短少12,240元，原告得

請求被告如數給付。其次，被告於113年7月24日至26日凱米

颱風期間強迫原告請事假並對原告扣薪3,145元，並於補班

日要求原告請特休或不扣薪之特別事假，此部分原告得請求

被告給付工資6,167元。再者，被告以不當降薪後之薪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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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提撥退休金，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31條

第1項規定，得請求被告提撥3,318元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專戶

等情，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79,674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㈡被告應提撥3,318元至原告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

二、被告則以：被告係經原告同意而減薪，且減薪後原告從未異

議或申訴，則原告主張不當減薪，為無理由。又原告已依法

給付預告期間工資，則原告之工作年資仍應計算至被告終止

時，不因被告給付預告期間工資而延長。其次，被告並無強

迫原告於颱風天請事假，或補班日請假之情形，原告請求被

告給付該部分薪資，於法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

告之訴駁回。

三、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

有約定者，不在此限。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

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

示。但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

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前條之撤銷，應於發見詐欺或脅

迫終止後，1年內為之。但自意思表示後，經過10年，不得

撤銷。民法第92條第1項及第93條定有明文。經查，依原告

提出之錄音譯文，原告於113年8月9日資遣會議自承：我有

家庭的壓力，我的家只剩我一個在工作，我才會這樣接受這

樣的事情等語（見本院卷第249頁），足見原告同意被告所

為減薪，惟被告於112年1月對原告減薪後，縱認被告確有脅

迫情事，原告至遲亦應於滿除斥期間1年以前向被告為撤銷

同意之意思表示，然原告亦未否認其於減薪後並未向被告申

訴或異議之事實，則原告主張被告不當減薪，並請求薪水差

額63,102元、資遣費差額4,332元及失業給付短少12,240

元，暨提撥3,318元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專戶，於法均屬無

據。

四、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給

予特別休假，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之。但雇主基於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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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因個人因素，得與他方協商調

整。勞基法第38條第1項及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主張被

告強迫其在颱風天請不給薪事假，並要求原告在補班日請特

別休假等情，為被告所否認。經查，被告雖公告略以：行事

曆上配合公家機關調整為補班日之日，行政部門單位主管應

視該部門業務性質，可預留一至二名出勤人力留守並妥善規

劃其工作量，其餘人員可安排特休休假，消抵特休累假時

數，避免常有無法休畢之情事發生等語，依其內容，應認係

被告為避免員工特休未休無法休畢，請員工於補班日適當安

排特休假，尚難僅以該內容即謂被告強迫其員工請特休假。

又原告主張其以口頭申請要上班，但遭主管徐素嬌拒絕等

語，惟未提出任何證據加以證明，此外，原告就被告於颱風

天強迫原告請不給薪事假，亦未提出任何證據加以證明，從

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上開期間之薪資，於法尚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勞動法令請求被告給付79,674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暨請求被告提撥3,318至原告勞工退休金準備專戶，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為判決基礎之法律關係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

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2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林昶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對於本判決之上訴，非以違背法

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

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

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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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翁志瑋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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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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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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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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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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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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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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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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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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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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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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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acit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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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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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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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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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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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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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小字第26號
原      告  許雅華  
訴訟代理人  蔣佳吟律師
被      告  裕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高煌  
訴訟代理人  趙清明  


            徐素嬌  
            林怡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1年7月4日受雇於被告擔任會計課管理師，約定試用期3個月，月薪新臺幣（下同）36,000元，轉為正式後月薪為37,000元。原告於111年9月24日中風，雖多次請病假，惟並未超過法定上限，被告竟於112年1月將原告降薪為34,000元，惟被告所為降薪違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規定，原告得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不當扣薪之薪水差額53,790元、資遣費差額4,332元。又被告已不當扣薪後之薪水為原告投保，以致原告所受領失業給付短少12,240元，原告得請求被告如數給付。其次，被告於113年7月24日至26日凱米颱風期間強迫原告請事假並對原告扣薪3,145元，並於補班日要求原告請特休或不扣薪之特別事假，此部分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工資6,167元。再者，被告以不當降薪後之薪資級距提撥退休金，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得請求被告提撥3,318元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專戶等情，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79,67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提撥3,318元至原告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
二、被告則以：被告係經原告同意而減薪，且減薪後原告從未異議或申訴，則原告主張不當減薪，為無理由。又原告已依法給付預告期間工資，則原告之工作年資仍應計算至被告終止時，不因被告給付預告期間工資而延長。其次，被告並無強迫原告於颱風天請事假，或補班日請假之情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該部分薪資，於法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但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前條之撤銷，應於發見詐欺或脅迫終止後，1年內為之。但自意思表示後，經過10年，不得撤銷。民法第92條第1項及第93條定有明文。經查，依原告提出之錄音譯文，原告於113年8月9日資遣會議自承：我有家庭的壓力，我的家只剩我一個在工作，我才會這樣接受這樣的事情等語（見本院卷第249頁），足見原告同意被告所為減薪，惟被告於112年1月對原告減薪後，縱認被告確有脅迫情事，原告至遲亦應於滿除斥期間1年以前向被告為撤銷同意之意思表示，然原告亦未否認其於減薪後並未向被告申訴或異議之事實，則原告主張被告不當減薪，並請求薪水差額63,102元、資遣費差額4,332元及失業給付短少12,240元，暨提撥3,318元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專戶，於法均屬無據。
四、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給予特別休假，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之。但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因個人因素，得與他方協商調整。勞基法第38條第1項及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強迫其在颱風天請不給薪事假，並要求原告在補班日請特別休假等情，為被告所否認。經查，被告雖公告略以：行事曆上配合公家機關調整為補班日之日，行政部門單位主管應視該部門業務性質，可預留一至二名出勤人力留守並妥善規劃其工作量，其餘人員可安排特休休假，消抵特休累假時數，避免常有無法休畢之情事發生等語，依其內容，應認係被告為避免員工特休未休無法休畢，請員工於補班日適當安排特休假，尚難僅以該內容即謂被告強迫其員工請特休假。又原告主張其以口頭申請要上班，但遭主管徐素嬌拒絕等語，惟未提出任何證據加以證明，此外，原告就被告於颱風天強迫原告請不給薪事假，亦未提出任何證據加以證明，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上開期間之薪資，於法尚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勞動法令請求被告給付79,67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請求被告提撥3,318至原告勞工退休金準備專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為判決基礎之法律關係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2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林昶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對於本判決之上訴，非以違背法
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
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
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2　　日
　　　　　　　　　　　　　　　書記官　翁志瑋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小字第26號

原      告  許雅華  

訴訟代理人  蔣佳吟律師

被      告  裕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高煌  

訴訟代理人  趙清明  



            徐素嬌  

            林怡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

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1年7月4日受雇於被告擔任會計課

    管理師，約定試用期3個月，月薪新臺幣（下同）36,000元

    ，轉為正式後月薪為37,000元。原告於111年9月24日中風，

    雖多次請病假，惟並未超過法定上限，被告竟於112年1月將

    原告降薪為34,000元，惟被告所為降薪違反勞動基準法（下

    稱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規定，原告得依勞基法第22條

    第2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不當扣薪之薪水差額53,790

    元、資遣費差額4,332元。又被告已不當扣薪後之薪水為原

    告投保，以致原告所受領失業給付短少12,240元，原告得請

    求被告如數給付。其次，被告於113年7月24日至26日凱米颱

    風期間強迫原告請事假並對原告扣薪3,145元，並於補班日

    要求原告請特休或不扣薪之特別事假，此部分原告得請求被

    告給付工資6,167元。再者，被告以不當降薪後之薪資級距

    提撥退休金，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31條第

    1項規定，得請求被告提撥3,318元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專戶等

    情，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79,67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㈡被告應提撥3,318元至原告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

二、被告則以：被告係經原告同意而減薪，且減薪後原告從未異

    議或申訴，則原告主張不當減薪，為無理由。又原告已依法

    給付預告期間工資，則原告之工作年資仍應計算至被告終止

    時，不因被告給付預告期間工資而延長。其次，被告並無強

    迫原告於颱風天請事假，或補班日請假之情形，原告請求被

    告給付該部分薪資，於法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

    告之訴駁回。

三、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

    有約定者，不在此限。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

    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

    示。但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

    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前條之撤銷，應於發見詐欺或脅

    迫終止後，1年內為之。但自意思表示後，經過10年，不得

    撤銷。民法第92條第1項及第93條定有明文。經查，依原告

    提出之錄音譯文，原告於113年8月9日資遣會議自承：我有

    家庭的壓力，我的家只剩我一個在工作，我才會這樣接受這

    樣的事情等語（見本院卷第249頁），足見原告同意被告所

    為減薪，惟被告於112年1月對原告減薪後，縱認被告確有脅

    迫情事，原告至遲亦應於滿除斥期間1年以前向被告為撤銷

    同意之意思表示，然原告亦未否認其於減薪後並未向被告申

    訴或異議之事實，則原告主張被告不當減薪，並請求薪水差

    額63,102元、資遣費差額4,332元及失業給付短少12,240元

    ，暨提撥3,318元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專戶，於法均屬無據。

四、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給

    予特別休假，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之。但雇主基於企

    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因個人因素，得與他方協商調整

    。勞基法第38條第1項及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主張被告

    強迫其在颱風天請不給薪事假，並要求原告在補班日請特別

    休假等情，為被告所否認。經查，被告雖公告略以：行事曆

    上配合公家機關調整為補班日之日，行政部門單位主管應視

    該部門業務性質，可預留一至二名出勤人力留守並妥善規劃

    其工作量，其餘人員可安排特休休假，消抵特休累假時數，

    避免常有無法休畢之情事發生等語，依其內容，應認係被告

    為避免員工特休未休無法休畢，請員工於補班日適當安排特

    休假，尚難僅以該內容即謂被告強迫其員工請特休假。又原

    告主張其以口頭申請要上班，但遭主管徐素嬌拒絕等語，惟

    未提出任何證據加以證明，此外，原告就被告於颱風天強迫

    原告請不給薪事假，亦未提出任何證據加以證明，從而，原

    告請求被告給付上開期間之薪資，於法尚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勞動法令請求被告給付79,674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暨請求被告提撥3,318至原告勞工退休金準備專戶，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為判決基礎之法律關係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

    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2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林昶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對於本判決之上訴，非以違背法

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

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

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2　　日

　　　　　　　　　　　　　　　書記官　翁志瑋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小字第26號

原      告  許雅華  

訴訟代理人  蔣佳吟律師

被      告  裕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高煌  

訴訟代理人  趙清明  



            徐素嬌  

            林怡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1年7月4日受雇於被告擔任會計課管理師，約定試用期3個月，月薪新臺幣（下同）36,000元，轉為正式後月薪為37,000元。原告於111年9月24日中風，雖多次請病假，惟並未超過法定上限，被告竟於112年1月將原告降薪為34,000元，惟被告所為降薪違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規定，原告得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不當扣薪之薪水差額53,790元、資遣費差額4,332元。又被告已不當扣薪後之薪水為原告投保，以致原告所受領失業給付短少12,240元，原告得請求被告如數給付。其次，被告於113年7月24日至26日凱米颱風期間強迫原告請事假並對原告扣薪3,145元，並於補班日要求原告請特休或不扣薪之特別事假，此部分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工資6,167元。再者，被告以不當降薪後之薪資級距提撥退休金，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得請求被告提撥3,318元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專戶等情，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79,67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提撥3,318元至原告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

二、被告則以：被告係經原告同意而減薪，且減薪後原告從未異議或申訴，則原告主張不當減薪，為無理由。又原告已依法給付預告期間工資，則原告之工作年資仍應計算至被告終止時，不因被告給付預告期間工資而延長。其次，被告並無強迫原告於颱風天請事假，或補班日請假之情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該部分薪資，於法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但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前條之撤銷，應於發見詐欺或脅迫終止後，1年內為之。但自意思表示後，經過10年，不得撤銷。民法第92條第1項及第93條定有明文。經查，依原告提出之錄音譯文，原告於113年8月9日資遣會議自承：我有家庭的壓力，我的家只剩我一個在工作，我才會這樣接受這樣的事情等語（見本院卷第249頁），足見原告同意被告所為減薪，惟被告於112年1月對原告減薪後，縱認被告確有脅迫情事，原告至遲亦應於滿除斥期間1年以前向被告為撤銷同意之意思表示，然原告亦未否認其於減薪後並未向被告申訴或異議之事實，則原告主張被告不當減薪，並請求薪水差額63,102元、資遣費差額4,332元及失業給付短少12,240元，暨提撥3,318元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專戶，於法均屬無據。

四、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給予特別休假，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之。但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因個人因素，得與他方協商調整。勞基法第38條第1項及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強迫其在颱風天請不給薪事假，並要求原告在補班日請特別休假等情，為被告所否認。經查，被告雖公告略以：行事曆上配合公家機關調整為補班日之日，行政部門單位主管應視該部門業務性質，可預留一至二名出勤人力留守並妥善規劃其工作量，其餘人員可安排特休休假，消抵特休累假時數，避免常有無法休畢之情事發生等語，依其內容，應認係被告為避免員工特休未休無法休畢，請員工於補班日適當安排特休假，尚難僅以該內容即謂被告強迫其員工請特休假。又原告主張其以口頭申請要上班，但遭主管徐素嬌拒絕等語，惟未提出任何證據加以證明，此外，原告就被告於颱風天強迫原告請不給薪事假，亦未提出任何證據加以證明，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上開期間之薪資，於法尚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勞動法令請求被告給付79,67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請求被告提撥3,318至原告勞工退休金準備專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為判決基礎之法律關係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2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林昶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對於本判決之上訴，非以違背法

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

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

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2　　日

　　　　　　　　　　　　　　　書記官　翁志瑋



